晋军工办函〔2008〕57号

关于转发省气象局和省安监局在全省范围内

开展防雷安全大检查文件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为认真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08〕15号）和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，切实做好防雷减灾工作，深入落实2008年安全生产“隐患治理年”各项工作的要求，省气象局、省安监局联合下发了《关于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防雷安全大检查的通知》（晋气〔2008〕30号）。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要充分认识到防雷减灾工作的重要性。防雷检测是民爆行业安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做好防雷知识的普及宣传，提高做好防雷减灾工作的自觉性。

二、各企业要严格按照该文件的要求，将防雷安全大检查作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严密组织，认真落实。

三、完善避雷针警示标识；完善视频监测装置和仓库防雷电感应装置接地线；做好日常维护，确保其完好有效。

四、积极主动联系当地气象部门做好本单位防雷装置的定期检测。虚心接受监督，认真落实整改意见，把防雷减灾工作落到实处。

五、各企业要督促检查所属子公司、分公司做好防雷工作，不留盲区，不留死角，确保本单位不出现防雷问题。

附：省气象局、省监局晋气〔2008〕30号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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